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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编制背景

海域是海水养殖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载体，为养殖活动提供了空

间资源和环境条件。在我国，海域实行有偿使用制度，单位和个人使

用海域，应当按照国务院有关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。海域使用金是国

家以海域所有者身份依法出让海域使用权，而向取得海域使用权的单

位和个人收取的权利金，其主要是依据海水养殖环境质量高低、养殖

经济收益状况以及管理实际需求而依法制定的。海域使用金的征收不

仅是完善公共财政收入体系的重要内容，更是保护和合理开发海域资

源的一种经济手段，有利于海域资源的优化配置和有序使用。

2018年 3月 15日，财政部、国家海洋局印发《关于调整海域无

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》的通知（财综〔2018〕15号），指出养殖

用海海域使用金执行地方标准。

2021年 12月 31日，大连市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印发《关于调

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》（大财综〔2021〕1356号），

文件规定“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，各区市县（先导区）可根

据本通知所确定的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，并结合当地经济社

会发展及海域级别划分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的养殖用海海域

使用金征收标准不得低于市级最低标准。”

依据上述文件要求，大连金普新区海洋发展局考虑本区实际情况，

委托相关技术单位，组织编制大连金普新区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

标准调整方案。编制单位根据国家、大连市以及金普新区关于养殖用

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调整要求，结合金普新区海域资源要素基本

特征，建立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技术体系，完成了本区

养殖用海海域定级，并制定了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，编制了

养殖用海海域定级和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方案、技术报告和编制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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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调整原则

1.坚持生态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优先。树立尊重自然、顺应自

然、保护自然的理念，落实生态环境保护要求，利用价格杠杆促进海

域资源集约节约和合理利用。

2.坚持科学评估和合理调整。综合考虑海域资源条件、生态环境

状况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，科学评估海域自然环境质量差异和社会经

济增长幅度，合理调整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，充分体现海域

资源的现势客观价值，切实维护国家所有者权益。

3.坚持政策引领和保障民生。既要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政策导

向，实现国有资源性资产保值增值，又要保障民生基本用海需求，考

虑社会可承受能力，满足地方发展需要。

4.坚持协调衔接利于实施。坚持与国家、大连市海域使用金征收

标准相协调，与原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相衔接，充分考虑海

域管理需求，尊重用海者意见，使调整方案具有可操作性，利于实施。

三、调整思路

1.依据海域资源质量差异划分海域级别。采用以自然资源环境条

件的优劣，综合养殖用海效益差异，进行养殖用海海域级别划分的思

路实施海域定级工作。依据《海域定级技术指引（试行）》和《自然

资源分等定级通则》规定的指标体系，进行养殖用海自然资源环境质

量综合评价，依据综合评价分值高低进行排序并实施级别划分。

2.综合考虑养殖企业成本，营造良好营商环境。海域使用金征收

标准的上调，最终体现的是生产经营者的成本一定幅度的增加。在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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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经济整体相对疲软的背景下，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调整，既要考

虑自然资源资产的保值增值，也要考虑养殖业主承受能力。

四、编制过程

大连金普新区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方案编制工作，

主要分为四个阶段：

（一）基础工作

包括资料收集和数据处理两个方面，资料收集主要包括养殖用海

相关政策文件、技术标准、研究报告、社会经济统计资料等；数据处

理包括用海现状数据、区划规划数据、养殖用海调查数据、渔业经济

统计数据等的预处理。

（二）养殖用海调研

在金普新区海洋发展局组织下，针对沿海乡镇、街道、村委会、

养殖企业及养殖户等海水养殖管理者和从业者进行调研、样点调查工

作。调研工作采用现场座谈、样点现场调查和问卷调查等多种方式相

结合。填写调研表 20份，收集资料 25份，包括基础数据、政策文件

和相关报告等，拍摄照片 60余张。

（三）技术实施

从海域定级和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两个方面展开。海域定级

工作，参考《自然资源分等定级通则》，结合大连市金普新区海域属

性特征，建立海域定级指标体系，采用网格法，进行空间加权叠加分

析，测算评价单元分值，通过聚类分析划分海域级别。海域使用金征

收标准调整工作，主要考虑区域经济发展状况、渔业经济发展状况、

海域使用管理政策、海域资源利用效益以及养殖企业和养殖户的承受

能力等影响因素，采用调整系数法，测算金普新区养殖用海海域使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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金征收标准调整系数，并进行调整方案出台的社会稳定风险分析。

（四）征求意见

通过发文、座谈、研讨等多种形式，征询金普新区养殖用海海域

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成果初步意见，并对调整成果进行完善，形成大

连金普新区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方案。

五、编制内容

（一）海域级别划定

本次定级的用海方式为开放式养殖用海。依据海域资源质量、生

态环境质量、区位条件、海洋灾害和养殖效益等情况，建立海域资源

综合评价体系，开展了基于 1.0km×1.0km公里网格的综合评价结果，

并确定了海域级别划定的初步方案。在此基础上，经过多次由管理部

门、从业主体代表参加的现场座谈与调研工作，以及征求其他相关部

门意见后，对初步方案进行了修正，最终确定了海域级别划定方案。

将金普新区海域（包括渤海和黄海）划分为 4个级别。

（二）用海方式调整

依据大连市财政局、大连市自然资源局《关于调整海域无居民海

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》（大财综〔2021〕1356号），延用大连金

州新区财政局、大连金州新区海洋与渔业局印发《关于统一金州新区

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》（大金财发〔2011〕228号）

养殖用海分类标准，养殖用海分为围海养殖用海、开放式海面养殖用

海、开放式海底养殖用海和网箱养殖海参用海。

（三）征收标准调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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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连金普新区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采用国家海域使用

金征收标准（财综〔2018〕15号）及大连市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（大

财综〔2021〕1356号）调整方法，即调整系数法综合确定。

计算公式：

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=基准值×调整系数

1.基准值的确定

围海养殖用海基准值采用金普新区现行围海养殖用海海域使用

金征收标准，即100元/亩.年。

开放式海面养殖用海基准值采用金普新区现行海面养殖用海海

域使用金征收标准，即80元/亩.年。

开放式海底养殖用海基准值采用金普新区现行海底养殖用海海

域使用金征收标准，即70元/亩.年。

网箱养殖海参用基准值参照全国其他地区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

征收标准，归纳分析网箱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与底播养殖用

海、筏式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比例关系，确定基准值为

12870元/亩.年。

2.调整系数的确定

海域使用金包括空间资源利用收益和生态环境损害成本两部分，

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受自然环境和社会经济的双重影响。因此，选取

反映区域海洋环境质量差异的海域质量差异调整系数，反映社会经济

水平变化的社会经济调整系数，共同组成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

准调整系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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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社会经济调整系数

选取与养殖用海密切相关的地区生产总值、水产品价格指数、渔

业总产值、地方水产品总产量等社会经济统计指标，统计2011年至

2024年社会经济变化程度，以各指标平均变化率作为社会经济调整系

数。

（2）海域质量差异调整系数

海域级别综合分值的高低反映了海域资源质量的优劣，也与海域

价格高低正相关。由于综合分值与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非单纯线性关

系，不能直接采用综合分值增幅作为海域使用金调整系数。综合考虑

海域资源稀缺性、海域级别之间标准差异幅度、宏观政策导向、海洋

产业发展背景及海域管理需求，确定每个级别的调整系数。

3.调整结果的确定

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的确定不仅是科学的测算结果，同时要兼顾

社会可承受能力、用海格局优化、养殖产业发展趋势、用海供需关系、

海域管理政策导向等。为落实大连市关于加强南部海域养殖用海管理

政策，降低水深较深、风浪较大等养殖条件较差海域的养殖成本，促

进深远海发展海洋牧场，遵循对海洋环境损害程度较大的用海方式执

行较高海域使用金的价值规律，综合确定大连市金普新区养殖用海海

域使用金征收标准。最终确定全区执行统一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，

筏式养殖用海和底播养殖用海在测算出的Ⅱ级和Ⅲ级海域标准平均

值的基础上小幅下调，确定开放式海面养殖用海使用金征收标准为

180元/亩.年、开放式海底养殖用海使用金征收标准为150元/亩.年；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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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养殖用海在测算结果和开放式海面海底使用金之和的平均值的基

础上小幅下调，确定围海养殖用海使用金征收标准为300元/亩.年；网

箱养殖海参用海标准介于大财综〔2021〕1356号中青云河口以西围海

养殖用海标准和开放式海面养殖标准之间，为560元/亩.年。

六、关于新旧标准衔接问题

大连市金普新区养殖用海，自本标准实施之日起，新申请海域使

用权的按照本标准执行；本标准实施之日以前已批准用海的，本年度

海域使用金在实施之日以前缴纳的，按照原标准计征，其余均按照新

标准计征。除养殖用海外，其他用海项目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执行大

连市财政局、大连市自然资源局《关于调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

收标准的通知》（大财综〔2021〕1356号）文件规定。

七、社会稳定风险分析

（一）项目合法性风险评估

2021年 12月 31日，大连市财政局、自然资源局印发《关于调

整海域无居民海岛使用金征收标准的通知》（大财综〔2021〕1356号），

文件规定“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，各区市县（先导区）可根

据本通知所确定的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，并结合当地经济社

会发展及海域级别划分等实际情况进行调整，调整后的养殖用海海域

使用金征收标准不得低于市级最低标准。”从符合法定程序的层面来

看，本项目的实施是符合国家法律、法规、规章等有关规定。

（二）项目合理性风险评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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浩瀚海洋蕴藏无限机遇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“发展海洋经济，

保护海洋生态环境，加强建设海洋强国”。

《辽宁省“十四五”渔业发展规划》《金普新区养殖水域滩涂规

划（2018-2030年）》等相关规划的重点任务之一为合理规划水域、滩

涂布局，促进养殖业可持续发展，完善水产养殖管理制度，有效保障

养殖者合法权益、依法保护重要养殖水域和资源，控制养殖规模，保

护水域生态环境。

金普新区养殖产业以开放式养殖为主，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

标准调整工作的顺利进行能够充分发挥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经济杠

杆的调控作用，提高用海生态门槛，引导海域开发利用布局优化和海

洋产业结构调整，是配合上述养殖水域滩涂规划实施的有效手段，对

管辖海域合理利用、生态保护等具有重要的意义。

综合各种因素考虑，大连市金普新区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

准调整工作符合国家海洋战略定位和相关产业规划，具有合理性和必

要性。

（三）项目可行性风险评估

大连市金普新区海洋产业以养殖业为主，现行养殖用海海域使用

金征收标准执行时间较长，标准偏低，与海洋经济和社会发展现状不

相适应，海域使用金在调控用海活动中的经济杠杆作用发挥不充分。

因此，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工作势在必行。

科学制定养殖用海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是指导用海布局、海域确

权和规范用海人申请用海的依据，具备可行性条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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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四）项目可控性风险评估

项目实施过程中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，会引发一些潜在的矛盾，

项目用海者支付海域使用金的压力是风险的主要因素，海域使用金征

收标准调整会导致用海者缴纳海域使用金金额提升，支付压力变大。

本次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工作同步开展了养殖户现场调查

工作，主要调查内容包括各养殖品种的养殖设施、投苗投饵、人工等

养殖成本数据，采用调整系数法进行科学测算，结合养殖环境质量变

化、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等合理调整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。

综上所述，用海者对于海域使用金的支付压力事关群众基本生活

利益，群众反应较为敏感，在调整方案实施前期准备中，工作人员应

做好宣讲解释工作，并采取召开座谈会、现场走访、公示公告等多种

方法，广泛听取群众的意见、建议，充分征求区域养殖用海者的意见

并对群众提出的问题进行全面整理梳理和研究，并将其纳入养殖用海

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调整工作中。


